	□鍋爐
	申請重新檢查檢附資料一覽表

	□第一種壓力容器
	

	□高壓氣體特定設備

□高壓氣體容器
	


構造檢查號碼                 
	項次
	檢附資料名稱
	數量
	注意事項
	結果

	1
	重新檢查申請書
	1
	依內容填列
	

	2
	明細表
	2
	依內容填列
	

	3
	拓印紀錄
	1
	標明位於設備之位置

(進口設備免附)
	

	4
	構造詳圖
	2
	檢查機構認為無必要者，得免檢附
	

	5
	強度計算書
	2
	檢查機構認為無必要者，得免檢附
	

	6
	檢查合格證明文件
	1
	適用國外進口者
	

	7
	內容物性質表
	1
	適用國外進口者或高容變更灌裝氣體者
	

	8
	前經檢查合格證明或其影本及拓印紀錄
	1
	適用構造、重新、竣工或定期檢查合格後，經閒置一年以上者
	

	9
	禁止使用通知函影本
	1
	適用禁止使用，擬恢復使用者
	

	10
	原檢查合格證（檢查結果證明）正本或影本
	1
	適用遷移裝置地點而重新裝設者
	

	11
	停止使用報備函及原檢查合格證影本
	1
	適用停用超過一年以上，擬恢復使用者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備註
	1.檢附資料若為影本需蓋「事業單位」章及「與正本相符」章。

2.審核結果欄符合者打「ˇ」，無該項目者「／」，不符者於欄內述明後，另函通知事業單位補件。

	事業單位連

絡人及電話
	： 

：
	承辦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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